
2 5 2 7  5 5 4 3

2 5 2 8  3 3 4 5

C 2 / 1 / 1 2 C ( 2 0 0 0 ) X

香港中區昃臣道 8 號

立法會大樓立法會秘書處

法案委員會秘書

梁小琴女士

[圖文傳真︰ 2869 6794]

梁女士︰

2000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

三月一日來函收悉。對於委員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

會議席上提出的問題，我們有以下回應︰

(1) 有關不遵從第 141(7)條的後果的資料

有關第 141(7)條的疑問，是在討論新增第 116BA 條

時 提 出 的 。 由 於 經 一 致 書 面 同 意 的 程 序 就 可 進 行 決

議，決議毋須召開會議也可通過，我們認為有必要訂

立罰則， 說明沒 有遵從新增 第 116BA 條 的董事和公

司秘書可被處刑罰。核數師如未獲及時通知，就沒有

機會在實際會議上取得有關資料，因而或會無法執行

他的職責。因此，條例草案必須針對不履行這項責任

的公司人員，制訂較嚴厲的規定。

有一點我們必須清楚說明。第 141 條訂明核數師有權

出席大會 、接收 通知等，而 新增 第 116BA 條 則規定

董事和公司秘書有責任通知核數師有關的建議書面決

議，兩者性質並不相同。在需否制訂罰則方面，兩者

不宜直接比較。第 141 條明確賦權予核數師，使核數

師有權獲通知公司將召開的任何大會、接收與任何 大

會有關而公司的任何成員亦有權接收的其他通訊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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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數師如沒有取得所有對其審計工作而言乃屬必需的

資料，則會在其報告書內述明有關事實。

(2) 有 關 董 事 或 秘 書 沒有 遵 從 第 116BA(1)條 時， 按 照 擬

議第 116B 條的規定而獲贊同的決議是否仍然有效的

澄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擬 議 新 增 的 第 116BA(4)條 列 明 “ 本 條 並 不 影 響 任 何

決議的效力”。因此，即使董事或秘書沒有在提供決

議予成員簽署之時或之前通知核數師決議的內容，決

議也仍然有效。

(3) 有關現行法例是否准許會議透過互聯網進行，以及決

議是否須實質簽署的澄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公司條例》目前沒有任何條文禁止決議透過互聯網

通過 。請 委員留 意，根據《電子 交易條例》第 15(3)
條的規定，以電子形式通過的決議如符合下列情況則

可予接納︰

( i ) 簽署者或獲提供簽署的人 (即公司 )不 是代表任何

政府單位行事；

( i i ) 獲提供簽署的人 (即公司 )同意數碼簽署；以及

( i i i ) 有 關 簽 署 獲 條 例 規 定 現 行 有 效 的 認 可 證 書 支

持。

換 言 之 ， 如 果 雙 方 同 意 使 用 互 聯 網 通 過 決 議 ， 根 據

《電子交易條例》的相關條文規定，他們可以如此行

事。這些條文訂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生效。

(4) 考慮給予根據建議的第 168IA 條被命令接受訊問的董

事擱置訊問令的機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 (第 4 章 )第 14 條，原訟法庭在

任何民事事宜中作出的每項判決或命令，均可上訴。

《高等法院規則》第 59 號命令第 4(1) (b)條規則，規

定提出上訴的時限是：

“ 如 屬 來 自 在 公 司 清 盤 事 宜 或 在 破產 事 宜 中 作

出的命令或決定的上訴，期限為 21 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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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發出命令的日期起計。

建議的第 168IA 條所指的訊問令 (根據《公司 (清盤 )規
則》第 51 條，憑藉加入新規則第 57A 條，建議適用

於第 168IA 條所指的法律程序 )， 會 在法官聆聽破 產

管理署署長的陳詞，並考慮過其提交的報告及法庭所

需的進一步資料或解釋後，由法官在內庭親自發出。

法院只會在信納有針對某公司董事的表面個案存在，

可使法院根據第 IVA 部對該人作出一項取消資格令，

才會發出有關訊問令。

此外，根據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14 條及《高等法院

規則》第 59 號 命令第 (4) (1) (B)條 規則，可就 有關 訊

問令提出上訴。如法院認為恰當的話，可擱置有關命

令。

考慮到上述情況，現時建議的第 168IA 條無須加入具

體條文，給予董事擱置訊問令的機會。

(5) 考慮修訂新增的 209A(6)條，以顧及小債權人的利益

第 209A(2)(a)條明確地開列法院在考慮根據該條而提

出的申請時須顧及的因素包括“公司債權人及分擔人

的意願，而法院已獲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意願”。由

於有這項規定，我們認為毋需再明文規定破產管理署

署長依據第 209A(6)條的規定，呈交有關小債權人 的

利益的報告。

倘 個 案 的 情 況 是 有 些 事 宜 屬 於 第 209A(2) 條 的 範 圍

內，包括小債權人的意願，而破產管理署署長認為必

須 及 適 宜 讓 法 院 知 悉 此 事 ， 他 應 依 據 建 議 修 訂 的

209A(6)條向法院呈交報告。

(6) 有關破產管理署署長可根據第 216(1)條委任一名特別

經理人的情況的澄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時，破產管理署署長在有限制的情況下，如信納基

於公司的產業或業務性質，或基於債權人或分擔人的

一 般 利 益 ， 需 要 委 任 一 名 特 別 經 理 人 ， 便 可 根 據 第

216 條，向法院申請批准委任特別經理人。然而，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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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經驗顯示還有其他情況，會令破產管理署署長希望

向法院申請批准其委任特別經理人，以處理強制清盤

案的某些工作。這在破產管理署署長面對日益繁重的

工作的同時，尤為重要。破產管理署署長估計礙於資

源的限制，他將無法繼續妥善地履行他作為某些個案

的清盤人的職務。建議對第 216 條作出的修訂，是為

了應付這個問題。這項修訂，旨在容許破產管理署署

長 在 遇 有 太 多 個 案要 處 理 時 ， 仍 可 在 特別 經 理 人 (如
債 權 人 希 望 委 任 破 產 管 理 署 署 長 為 清 盤 人 ) 的 協 助

下，繼續擔任清盤工作。但特別經理人的委任仍須經

法院批准。

(7) 就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建議廢除第 228A 條的理由

提供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228A 條適用於有關董事已得出結論，認為公司因

其負債而不能繼續其業務的情況。實施有關程序的理

由是，在出現緊急個案並“有好而充分的理由”時，

加快委任臨時清盤人。

在第 138 次會議席上，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討論有

關第 228A 條的問題，考慮到近年來引用該條的實際

經驗後，同意該條應予刪除，理由如下︰

( i ) 第 228A 條引用特別程序的個案中，難以在每宗

個案找到必須引用程序的緊急情況；

( i i ) 在真正緊急情況下，可根據第 193 條向法院提出

呈請，申請委任臨時清盤人；

( i i i ) 法院無法對根據第 228A 條獲委任的臨時清盤人

的行為施加管制 ，亦無監管該清 盤人的程序； 以

及

( iv ) 有關程序遭濫權 運用的程度嚴重 ，倘董事在緊急

情況以外引用該 條並委任臨時清 盤人，則股東 只

能接受“既成事實”。

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第 138 次會議席上討論廢除第

228A 條的有關會議記錄載於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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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想補充一點，就是法律改革委員會在其一九九九

年七月公布的“關於《公司條例》的清盤條文”報告

書內，亦建議刪除這條條文，理由如下︰

( i ) 以便根除清盤條 文中潛在的濫用 問題，儘管有關

濫用事故都是道 聽途說，但只要 本條仍在施行 ，

便會存有濫用的機會；以及

( i i ) 引入法定程序， 讓公司註冊處撤 銷有能力償債但

不營運的私人公司的註冊後 (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

一日生效 )，便足可應付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，而

又不會留有一段 “灰色期”，讓 董事可鑽空子 ，

以致損害債權人和股東的利益。

我們欲通知各委員，我們擬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修正以

下各項︰

(a) 草案第 14 條，訂明公司須遵守一項規定，要把新的

116BA 條所規定 ，透過一致書面同意程序通過的決

議 記 錄下 來。 公 司須把決 議 記錄 在簿冊內 ，方 法 就

如 把 公司 的股 東 大會程序 紀 錄記 錄在簿冊 內一 樣 。

若不遵守這項規定，則公司的有關人員可被罰款。

(b) 草案第 33 條，把第 4(b)款內“第 (5)款”一詞，改

為“第 (6)款 ”。

委 員 亦 可 能 有 興 趣 知 道 ， 應 委 員 在 上 次 會 議 所 提 出 的 要

求，我們已致函中小型企業委員會，請該會就建議的企業拯救

程序和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規定，提出意見。

財經事務局局長

(丁立煌代行 )

二零零零年三月七日


